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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支持视角下法官权益保障机制的细化
梁沫

沈阳市大东区人民法院

[摘　要]随着司法改革进程的不断加快，法官成为了营造良好司法环境、树立司法权威的重要引擎，法官权益保障的重要性

日益凸显。通过技术辅助手段的创新和提升，能够从法官职业地位、工作效率、人身安全和生活权益等多方面加强对法官权益的

保障，也为法官权益保障机制的强化和细化开辟了一条新路径和新思路。本文在基层法院的实际工作情况和实证调研的基础上，

综合文献研究的成果，以新颖地角度切入主题，探讨了以提升技术辅助手段的广度和深度加强对法官权益保障机制细化的思考和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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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韩非子曾说：“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法官权益保障不仅事关司法权的正常行使，更关乎国家法治

建设和法律权威。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不断推进，人们权利

意识逐步增强，法院所受理案件成几何式增长，成为众多社

会矛盾的集结地，而在当前以司法为民、维护社会稳定为主

要价值诉求的司法理念下，法官更是承受着巨大的身心压

力，既是公平正义的守护者，又是社会安定的维护者。因

此，营造良好的司法秩序、巩固司法权威、保障法官的权益

成为当下构建法治社会函待解决的一个突出问题，也是我们

营造社会稳定和安全感的重要抓手。

一、细化法官权益保障的概念

（一）主要概念

1、“法官权益”

进一步细化概念，法官权益又区别于其他普通的权益，

具有特殊性，因为法官本身不仅仅有普通的职业权益，更因

其在国家权力体系中所处的位置，其掌握着司法的主动权，

而获得了更多地权能权益。因本文所讨论的主题则更强调对

法官在履行职务以及法官职业本身应获得的利益或收益的保

障，故而将法官的职业权益作为本文讨论的重点。

2、技术支持

技术支持是指在审判及执行各项法律程序过程中，所应

用到的各项电子系统、大数据、互联网、通讯等非法律要素

信息化系统，通常我们将这些手段归结为司法辅助手段，如

笔者所在地区使用的办案系统“通达海系统”、金雕系统

（执行辅助系统）等，都是本文所讨论的技术支持的范围。

（二）法官职业权益保障的主要内容

从内容上来看，当前学界对于法官权益保障的认识有着

诸多角度和层面，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有的学者主

张，身份权益保障与经济权益保障是法官权益保障的主要内

容，即有助于保障法官身份稳定、职业长久以及经济状态良

好的一系列制度[1];有的学者主张，法官权益应当以人身安

全、职权权益、经济利法应益为内容，包括提高收入、保障

人身安全和独立审判[2];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官权益保障应

当概括为职务保障、工资保障和特别保障三个方面。具体来

说，当是包括法官任期制度、不得擅自更换制度以及法官高

薪制、法官司法豁免和藐视法庭罪等制度的总和[3]。

而从技术支持的角度来探讨法官权益的保障，能够有效

的融合法官权益保障的多方面内容：（1)法官职业地位保

障，即法官的身份保障，法官不应是国家公务员系统中的普

通一员，应作为国家整体法律运行机制的终端，掌握核心甚

至是保密的数据，调用和支配信息网络的权力来彰显法官的

身份；(2)法官职业安全保障，法官应在履行其职责的过程

中，受到有效的人身安全防护，不应被打击、报复或恶意伤

害和辱骂；(3)法官生活权益保障，即法官应在忠诚履职地基

础上，享有与职责相适应的薪资水平以及与其承受的压力和

责任向适当的休息及福利待遇，使其不为经济收入而顾虑，

从而能够更好的工作，履行职责。

二、技术支持的提升对法官权益的重要影响

（一）基层法院技术辅助手段的应用困境

以笔者所在城市的基层法院为例，虽然华宇（通达海）

审判系统已经应用了很长时间，但能够带来的实际效用却

仍有一定局限，能够完成案件审理流程基本信息、开庭笔录

及法律文书等电子档案，但无法查阅全市其他法院的关联案

件（如同一个当事人）等在新案件审理中需要参阅的相关信

息。金雕执行辅助系统也存在部分银行反馈不及时、已经查

明的存款款项无法在系统上直接冻结、房产信息无法联网查

询等问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办案法官及法官助理的办案效

率。

另外，还有许多的信息化领域是法院审判及执行工作中

尚未触及的处女地，但事实上却能够给法院的工作带来极大

的便利。如公安部门因为需要侦破各类的刑事、治安案件，

建立了严密庞大的信息化系统，因安全方面的考量，曾短

暂、小范围得将各省常住人口查询系统与法院进行联网，但

基层法院通过联网查询到的信息过于简单，缺少部分人口基

本信息以及居住地信息，亦无法与民政部门的婚姻登记系统

联网。其中，居住地信息对于法院的送达工作、特别是民事

案件的送达工作至关重要，案件的有效送达正是案件公平公

正审理的基础，而基层法院每年都有一部分的案件在审判期

间因缺乏有效的信息导致找不到被告当事人，依法进行了公

告程序、缺席审理，而在执行期间找到当事人后，发现案件

的事实情况与原告的陈述差别巨大，而不得不启动再审程

序，这加重了基层及上级法院的工作压力，在法官权益保障

这一层面上拖了严重的后腿。

（二）技术支持对法官权益保障的重要意义

长时间以来，信息化等技术支持手段都是司法领域内的

配角，是法律及审判技术的辅助，或者说是为了适应技术革

新而被动作出的调整。事实上，技术支持的全面与细化，创

新与完善对于法官自身的权益的保障具有重要的意义。

1、对信息资源的直接掌控有助于提升法官的职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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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支持的重要一环即来自于对核心、保密信息和资源的掌

控和利用。现实中，法官长期被当做普通的公务员对待，这

不仅影响到了法官办案的积极性，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损害

了司法权威，以掌握信息这一点为例，基层法官在实际履职

时，往往需要社区、公安机关、银行和房产车辆管理部门的

协助，且司法协助的机制建立并不完善，最终是否配合全看

这些部门的“脸色”，更严重的是，法官不能够直接掌握这

些资源，会受到个别当事人的“轻视”，甚至在办案的初期

被当事人当做“骗子”，损害了司法的权威性和公信力，也

加大了办理案件的难度。

2、执法记录仪、庭审直播等技术手段有助于提升对法官

职业安全权益的保障。基层法院在办理具体案件中，由于物

质保障不足，物资配备不够，只有在进行刑事案件和重大执

行案件时才配备执法记录仪，而在办理民事案件和小件的执

行案件时，都没有配备执法记录仪。而庭审直播对于保护法

官的人身安全更是有直接的作用，庭审直播能够对当事人产

生很强的威慑力，大大减少了当事人冲击法庭、辱骂、伤害

法官事件的发生率。因此，该项技术手段的全面完善对于提

升法官职业安全有重要的意义。

3、压缩低效甚至无效的工作时间有利于提升法官的生活

权益。技术手段的合理利用能够带来最直接的收益就是工作

效率的提升。未来，如果能够建立电子卷宗，全面细致的电

子送达，与公安、银行、移动通讯甚至腾讯的微信、阿里巴

巴的支付宝、百度地图等建立大数据库的联网，将会在不损

害甚至提高办理质量的同时，成倍地压缩工作时间，这样，

法官就会有更多的时间休息和照顾家庭，进而释放不良的工

作压力和负面情绪，从而达到保障法官权益的目的。

三、“降龙双拳”与“四袋长老”助力法官权益的保障

从客观条件上提升法官的工作效率、压缩低效工作时

间、以硬件设施保障法官的人生安全，正是从休息权、身份

权、人身权等多角度、多维度的保障法官的权益，因而，技

术支持视角下，提升技术辅助手段的应用领域及应用程度，

不仅可以从便利当事人、实现司法公正等角度思考，更应从

保障法官权益的角度切入。笔者仅以“武侠世界”的几个比

喻浅显地提出几点建议。

（一）扩大应用技术辅助手段的领域出“长拳”

上文中，已详细论述了技术辅助手段的提升对法官权益

保障的重要作用，结合当前基层法院实际情况，应扩大应用

技术辅助手段的领域，不能局限于办案系统及银行信息反馈

系统，应与公安、电子通讯、电子支付、地理信息、交通车

辆、婚姻登记等重要信息网络系统实现对接，不断创新应用

方式。同时，必须建立健全安全防护机制，可以设置法官查

询信息的人脸识别系统，将案件当事人身份信息作为识别秘

钥，做到“一案一查”，防止信息系统被滥用和错用。

（二）全面提升基层法院基础硬件配置出“重拳”

技术辅助手段的提升非一朝一夕，但目前尚存在城市间

发展程度差距过大、多数应用实用性较低的情况。杭州的互

联网法院审结一案最快在17分钟，大大减少了法官的工作

量，而很多三、四线城市的基层法院和派出法庭连基本的办

案系统也尚未联网，全面提升基层法院基础硬件配置才是目

前提升法官权益的重点，先将基本的技术手段应用落实到

位，再按照层次、分批实现“全国一盘棋”和“一体化”，

最后的目标是达到全国法院案件通达。

（三）以“四袋长老”来鞭策提升保障法官权益机制的

细化

所谓“四袋长老”是笔者为了增强文章的趣味性的一个

比喻，实际上是围绕本文的主题而最终达到的一个细化机制

的目标。

1、文袋要紧。在提升技术辅助手段的同时，必须牢记

严格遵照法律流程，法官这一职业与普通的行政工作及社会

职业最大的不同，就是必须严守法律，法律就是我们的生命

线，只有真正遵照了法律的流程，才是真正做到保障了法官

权益和行使司法权的职业尊严。

2、脑袋要活。无论是革新电子送达方式，抑或是送达时

的执法记录仪、庭审直播等，都应以灵活的方式应对技术变

革与传统诉讼秩序的冲击，既要遵守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又

必须在法律地基础上，灵活地结合社会、文化、经济甚至政

治的发展变化。因此，在具体的法官审判及执行工作中，不

能一味教条守旧，而应该灵活运用，既有助于提升法官工作

的质量，更是对法官权益的有效保护。

3、口袋要鼓。对法官进行绩效考评时，可以考虑将技术

辅助手段的应用和创新加入到奖励和福利机制中。往往，我

们误认为计算机技术人才是司法技术革新的主角，但事实并

非如此，只有法官本身才更熟悉送达、审判及执行全过程的

细枝末节，也因此更了解技术革新的重点和难点，做策划和

计划的更应该是法官本身。奖励和福利机制的完善不仅本身

能够保障法官的职业权益，更能够与技术革新相辅相成。

4、眼袋要小。技术的革新虽不是代替人，但一定是要帮

助人。在技术支持的维度下，法官权益的保障应最终体现在

休息权的保障，使法官从大量无用繁琐、能够用机器代替的

工作中脱离出来，将更多有效的精力投入到审判技术、对法

律法规的研习以及与当事人的沟通中，也让法官能够在不影

响工作质量、案件审结数量的前提下，有更多的个人生活空

间，这也是保障人身权益的个中之意。

四、结语

法官权益的保障是一个长远、庞大的主题，笔者只是选取

了技术辅助手段的一个小角度切入这个主题，结合基层法院的

工作实际浅显地提出了几点建议，希望能够在整个主题的研究

和讨论中，为各位老师、同事以及所有爱护法院工作者、关心

中国司法事业发展的有识之士提供一个开拓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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